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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我国会计鉴定职业化的发展对策

究会计鉴定市场特征与发展规律的基

础上，反映会计鉴定职业化的功能定

位，探索会计鉴定的职业化管理模式，

并反映会计鉴定职业化的法制建设、

人才储备、职业规范与职业保障。其

发展思路框架见图1。

二、创新会计鉴定行业体制的

职业化管理

我国现行司法会计鉴定体制是依

据司法机关侦查经济案件的需要，通

过内部鉴定制度逐渐演变发展而形成

的。2005年以前，不少地区公检法机

构的内部鉴定机构（包括司法会计鉴

现代司法诉讼是社会经济各交易

主体用来维护自身权益并作为平衡相

互利益关系的基本法律手段，会计鉴

定作为界定司法诉讼案件中专业问题

最为直接的技术结果，是保障民事诉

讼、经济纠纷等诉讼中优势证据的核

心内容。我国目前的会计鉴定管理存

在着“多头并行”的管理局面，只有全

面推动会计鉴定的职业化发展，才能

协调司法会计鉴定行政管理与业务管

理的关系，引导我国会计鉴定市场的

规范发展。

一、确立我国会计鉴定职业化

的发展趋势与框架思路

2018年，我国成立监察委员会系

统，检察院的反贪、渎职与职务犯罪

侦查等工作职责转隶到监察委机关，

检察院司法会计的工作人员绝大部

分也都转隶去了各级检察委。而依照

《监察法》的规定，各级监察委不具有

“会计技术鉴定”的工作职责，这部分

工作只能由社会机构等来完成。早期

全国人大颁布的《关于司法鉴定管理

问题的决定》终结了完全由司法机关

设立的鉴定机构充当主要鉴定人的

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自审自

鉴”“自诉自鉴”和“自侦自鉴”；2017

年检察院开始执行“员额制检察官”，

过去作为“司法会计师”的鉴定技术

岗位基本上成为“员额制检察官”，技

术鉴定工作的身份淡化了。有鉴于此，

我国会计鉴定的职业化发展，应在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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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部门）在不同程度地接受社会民事、

经济等诉讼当事人的委托，出具司法

会计鉴定意见，上世纪80年代后期，

我国司法界特别是检察系统的研究者

提出了“司法会计内容构成的一元论、

二元论、三元论”的理论观点，这种司

法会计内容在司法会计界形成了重要

的影响，其核心内容都反映在司法会

计包含了“司法会计鉴定”的技术中，

但这种保留在检察系统内部的司法会

计鉴定与社会专业鉴定机构相结合，

继续维持司法（检察系统）部门会计

鉴定机构和社会专业鉴定机构各自分

设的现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自侦

图1  会计鉴定的职业化发展框架

图2  会计鉴定管理体制的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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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鉴”“自检自鉴”“自审自鉴”等问题，

从根本上影响司法鉴定意见的独立性

与科学性。

当前，我们必须依照国际司法鉴

定体制的发展趋势，并结合我国会计

鉴定市场的现状，将我国的会计鉴定

体制发展为“系统管理，民间为主，

专业发展”的管理体制，也就是将我

国检察院系统司法会计业务中的“司

法会计鉴定”内容，从检察院技术部

门的司法会计岗位中分离出来，将其

融入到国际通行的法务会计中，成为

法务会计中的会计鉴定业务内容（见    

图2，这里仅以“二元制内容”为例进

行说明）。

图2的基本思路是将传统“司法

会计”的“二元制”进行分离，即检察

机关的司法会计岗位（本身也是检察

官岗位）只从事司法会计检查，以检

察官身份参与案件侦查，侦查结果通

过公诉行为进入法庭审判；司法会计

鉴定从检察院里分离出来与法务会计

融合一体，形成职业化的“会计鉴定”，

并通过专家证据与专家证人的方式，

直接参与到法庭审判，作为诉讼支持，

这与国家司法鉴定体制的发展趋势是

吻合的。

三、强化会计鉴定职业化的法

制建设

法律手段是现代社会最有效的社

会调整机制，会计鉴定所提供的专业

服务反映了会计鉴定的法治专业精

神，更体现了会计鉴定及其方法与技

术在推进我国依法治国的发展进程所

彰显的职业贡献。为此，建议我国司

法部门积极推动会计鉴定的职业化法

治建设进程：一是制定《会计鉴定法》

专项法规，或者是直接制定一部专项

管理我国会计鉴定的《会计鉴定的管

理条例》；二是积极推动研究并制定

符合我国会计鉴定市场发展的会计鉴

定《技术准则》，避免在会计鉴定过程

中借用企业会计准则与审计准则等而

带来的尴尬局面，提高鉴定结果意见

在诉讼程序中的可采信与权威性。

四、推动会计鉴定职业化的人

才储备

我国法务会计（会计鉴定）人才的

储备，要与普通高等学校的专业教育

及其学历认定融合起来，目前教育部

门需要在认定专业目录方面进行改革

调整，对于一些诸如法务会计（会计

鉴定）等这类新兴本科专业与专业方

向要通过创新专业目录而加以鼓励，

充分反映社会人才市场对会计鉴定等

“新兴专业”的需求；高等学校应当

鼓励学生选修这些新兴专业课，并在

学分认定与学位授予方式进行适度认

可与反映；鼓励具有一定条件与研究

资源的大学成立法务会计（会计鉴定）

学术研究机构，借以活跃法务会计（会

计鉴定）的学术氛围，全面深化会计

鉴定的学术研究，引导会计鉴定的职

业化发展。

五、健全会计鉴定职业化的职

业保障

首先，制定《会计鉴定的技术规

范》，进而研究会计鉴定的“职业规范

体系”，包括“职业管理规范”“行为技

术规范”“资格管理规范”“教育发展

规范”等。职业推广是会计鉴定职业

化市场发展的策略规划，通过职业推

广策略可以引导会计鉴定职业化的市

场发展。

其次，通过法规规范会计鉴定的

法律责任与职业定位，确定会计鉴定

行为人的法律责任特别是民事责任

的合理分摊，是会计鉴定职业化发展

中控制职业风险与完善职业保障的

主要内容。过去在司法界及其诉讼

程序中，对鉴定报告的法律责任及其

承担的民事责任没有明确规定，特别

是现阶段会计鉴定行为人的业务收

费与鉴定“标的”的金额根本无法实

现等效匹配，这给会计鉴定的行为

人带来极大的心理压力和民事风险。

因此，要研究制定并购买“会计鉴定

保险”的保险产品，以防范会计鉴定

的误判风险损失，化解部分民事责

任，并提升会计鉴定职业化的风险控

制能力。
（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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